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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重审“苏报案”1 

黄  波   

 

“苏报案”在晚清史上颇显奇特。这是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民为被告，由设在租界

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共同审理的特殊官司。 

《苏报》创办于 1896 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平淡无奇，1900 年该报被落职知县湖南人陈

范购买，1903 年 5 月，同为湖南人的章士钊被陈范聘为主笔，和主要作者章太炎、邹容等人大

力宣扬“排满”、“革命”，乃一变而为晚清史上言论最为激烈的报纸。清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引

渡”苏报诸人未果，只得妥协。最后，会审公廨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刑期从到案之日

算起，期满逐出租界。清政府“萃一国之精神，以购一二党人之性命”的目的宣告失败。 

  革命党取得政权后，“苏报案”的主角章太炎、邹容的光环被不断放大，迄今未见削弱。不

论是讲革命史，还是新闻史、言论史、民主思想史，都会浓墨重彩地铺叙。与舍身取义的章、邹

相比，清政府在叙述者笔下，则尽显滑稽、颟顸和凶残。 

  众所周知，“苏报案”的了局，是因为租界特定的体制。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

象：一方面，我们的主流话语体系里，始终致力于抨击租界的治外法权，斥之为对中国司法主权

的破坏，而一旦“革命志士”获庇于这种治外法权时，治外法权又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是否

有双重标准的嫌疑？ 

  论者既已把试图惩处章、邹等人的清政府定义为腐朽和凶残，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清政府要

想表现得“正面”一点，只有对章、邹等人公开刊诸媒体，鼓吹暴力、煽动杀人的言论不闻不问。

可这能否算是正常的社会？论者是否愿意生活于其中？在整个“苏报案”中，清政府的行动是否

真的没有一点合法性？ 

“苏报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尤其是后来对“苏报案”的一边倒似的肯定式书写，对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苏报案”发生的背景 

 

“苏报案”发生的大背景，可用一言而概之，即革命的声势日趋高涨。 

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亡走海外，以“保皇”救中国为根本主张。保皇党把被慈禧太后囚禁的

光绪皇帝想象成圣主，认为维系这个神圣的符号，会大大节约社会变革的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

推动光绪帝重掌政权，实行君主立宪。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则反是。两派论战激烈。 

  在“苏报案”发生前夕，又有“拒俄运动”。俄国人借庚子事变，既参与“八国联军”侵华，

又派兵进占东北。事变平息，中外签约，俄国却拒绝从东北撤军。在留日学生的主导下，中国知

识界掀起了“拒俄运动”。“拒俄运动”中，革命党发挥了很大作用，使这场运动天然带上了浓

重的“反清”色彩。如果在外人凌逼之下，政府表现软弱，那么对革命党来说，这场民族危机岂

非打击清政府、摧毁其合法性资源的天赐良机？而在清政府一边，虽然看不到任何有关其要出卖

作为祖宗发祥之地的东三省利权于俄人的资料，但它处理“拒俄运动”中的为难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不能拂逆民众爱国之情，另一方面，又要力防革命党推动暗潮，使民众心理从“拒俄”

                                                        
1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0 年第 11 期，第 88-90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 

转向“反清”。清政府和革命党的诉求在此背道而驰，双方之较力不可避免。这一点通过《苏报》

得到了体现。 

  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后即抱定两大宗旨，“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这一宗

旨又决定了《苏报》文章的基本面目，为了反清政府和宣传革命，无所不用其极。清政府后来控

告《苏报》，举出了几篇代表性文章，可见一斑：1903年 6月 6日刊登张继《祝北京大学堂学

生》，作者呼吁北京的学生效法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学生，起来“杀皇帝”，“倒政府”；

6月 18日登载《贺满洲人》，“乃今者睡虎已醒，群盲豁然，吾汉族之曙光已一发而不可遏，

抑视满人为九世深仇，切齿裂眦，磨砺以须”；6月 22日发表章士钊《杀人主义》，宣扬“杀

尽胡儿方罢手”…… 

  “拒俄运动”爆发后，《苏报》迅即开办“学界风潮”专栏给予呼应。但对照上述触目皆是

的血腥词句，读者当能明白，《苏报》所谓“拒俄”，其实言在此而意在彼。 

   

“苏报案”中的章、邹 

 

章太炎、邹容是“苏报案”中的主角。 

邹容，以其鼓吹“革命”、“排满”的小册子《革命军》和为《苏报》撰写的激进社论，又

因“苏报案”发而瘐死狱中，乃成为近代新闻史绕不过的一个人物，更有专门研究新闻史、言论

史的学者赞曰：邹容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 

  新闻是什么？不论理论家如何定义，都不能否认其关键在于尽可能地传播事实真相，“客观、

公正、理性”是新闻（包括随新闻而生的新闻评论）的本质。以这种标准衡量，邹容的《革命军》

也好，其为《苏报》撰写的激进社论也罢，虽然都极富感情色彩，有强烈的感染力，却未免脱离

了新闻的常轨。“吾民何辜，受此惨毒，始也欲杀之，终也欲杀之，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杀

不尽，不尽不快，不快不止，呜呼！呜呼！”在邹容笔下，清政府对汉人就是一个“杀”字而已，

类似这样的文字昔日当然很有鼓动性，但毫无疑问，这样的论述过不了事实和情理检验这两道关

口，它诉诸人的血性，而不是理性，新闻怎能以此为准则？ 

  将邹容的《革命军》视为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则属明显的误读。异国的“人权宣言”

是为所有“人”争人权，如果只为人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种族、某一阶级争人权，哪能算是“人

权宣言”呢？而我们在《革命军》中却赫然看到邹容的郑重提议：“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

或杀以报仇。” 

  邹容撰《革命军》，“义兄”章太炎在《苏报》上撰文揄扬、推介，又与康有为展开笔仗，

一时成为舆论界的风云人物，也让《苏报》声名不胫而走。康有为从国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着眼，

宣扬君主立宪，章太炎著文驳之，号召革命，二人的辩论，是近代史上异彩纷呈的一出大戏。 

  康章之争谁占上风？大陆所出的近代史都认定，康有为被章太炎的雄文驳倒了，章之《驳康

有为论革命书》遂成为近代史上一篇经典政论。但今日如果肯细读全文，则不难发现，章氏雄文

虽然笔墨凌厉，却远不能让人服气。 

辩论文章，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谁论据过硬、说理透彻，就能折服辩手和旁观者。

章太炎的文章与这一基本要求相距甚远。章文中向来被人传诵的抨击光绪帝的句子，如“载湉小

丑，不辨菽麦”云云，今人视之是难逃人身攻击嫌疑的。 

章氏雄文最大一处败笔，就是不从对方已有之言行上着手分析，而是揣摸其动机，并以此作

为攻击之靶，极尽丑化能事。他先是说光绪帝发动变法的动机是，“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

得其欢心”，又说康有为反对革命，坚持立宪，是因为“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如果辩

论双方都胡乱猜测对方的动机，以此作为靶子，那只会流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典型

的胡缠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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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曾经感叹：“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康章之争中，章氏一方

之所以显得气势更盛，正是由这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决定的，与文章好坏关系甚微。 

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言行，窃以为，历来史家评价过高。自然，如果要写革命史，“苏

报案”中的章、邹不妨大书特书一笔，轮到撰写新闻史，也要大加褒奖，则殊属不当了。 

   

清政府的行动 

 

针对“苏报”诸人，清政府力图将其从租界“引渡”，由中国官员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审判。 

所谓“引渡”，本是指一国应他国的请求，将被他国指控或已判刑的人移交该国的行为。租

界当局将犯罪的华人交给中国政府，不能视为引渡，但在当时，租界当局视租界为独立王国，常

常称这种行为为“引渡”。围绕“引渡”，清政府和租界当局及背后的列强政府展开了折冲樽俎。

双方的冲突，显示了法治理念上的巨大歧异，英国议会就是否引渡《苏报》涉案人员进行辩论时，

不赞成引渡者即指出，“华人之正法于北京者，受残酷之刑罚，其野蛮之情况”，世人皆知，因此，

“目前所论之案，虽有一派人士主张交诸人于华官手，吾等决不当附和之”。除此之外，租界当

局还怀着隐秘的心思，即防范自己攫取的治外法权因此案而被冲破一个缺口。 

而返观清政府，其陈旧的思维模式一开始就显露无遗，“目无君上”、“大逆不道”等指控，

本非法律语言，焉能说动外人？清政府遇挫之后，也慢慢开始学会运用规则与列强周旋。租界当

局坚持涉案诸人在租界内审判、服刑，是其认定章、邹系因言论涉案，当以国事犯视之，而在

19 世纪，一个主权国家对来自别国的国事犯有庇护之权，已为通例。但租界能否享受有主权国

家之权利？起初清政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反复辩论章邹二人是“痞匪”，不是“国事犯”，

最后才醒悟，转而援引中外所定会审章程同租界当局周旋。 

然而，在清政府与各国公使、领事、工部局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曾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沈荩

在刑部被杖毙之事，中外舆论哗然，使交涉急转直下。清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草草结案。 

清政府的失败有多重蕴涵，打压革命排满言论的行动遇挫是其一，司法主权遭到攘夺是其二，

与时代脱节的旧的司法制度及法治理念被中外舆论共同唾弃是其三，因苏报案，合法性资源进一

步丧失是其四。正是由于“苏报案”的刺激，清政府加快了法律改革的进程，以求和国际接轨。 

  仅仅于政治着眼，清廷在“苏报案”中的形象的确糟糕得可以，但如果从法律角度考察，清

政府亟欲惩治苏报诸人的诉求未必全无合理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即使按照“国际惯例”，

一国之政府对公开在媒体上鼓吹杀人的血腥言论也不能不加以制约。清政府的法治理念的确落后

了，但即使是用当时最称文明的标准衡量，章太炎和邹容等人也是有罪的，只不过在中西两个法

律系统里，其罪行一重一轻罢了。 

   

中国报业的两条道路 

 

“苏报案”对晚清乃至以后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但它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所起到的特殊

作用却似被忽略了。 

入民国后，《苏报》及章邹等人被塑造的光辉形象，使业界中人以追步《苏报》为荣，这样

的舆论生态颇堪深思。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革命的”、“生气勃勃的”《苏报》相反，在

报史叙述者笔下，和《苏报》同处上海、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之一《申报》，其晚清时期的表现，

则被打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 

翻阅晚清《申报》，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是，它反映的社会生活极为深广。几乎所有争议事

件，即今日所谓“公共话题”者，都受到了《申报》的充分关注。大到修建铁路之分歧、派遣留

美幼童、科举兴废，小到城市消闲与娱乐方式的变化、上海兴起的烟馆女堂倌、中西医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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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冤案之过程、官场礼仪从简的呼声，在《申报》上一一得到了呈现。可以说，要了解真实

的晚清社会必读《申报》，《申报》正是以客观报道当下的姿态成为了历史。而就当日而言，《申

报》的功用正在于，平和而坚定地推动社会转型。即便不说《申报》这种工作一定比天天鼓动暴

力革命的媒体更值得赞扬，但至少也有其价值吧？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报业的发展路径选择上，《苏报》压倒了《申报》，新闻媒体不再是“公

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在这里，事实的真相并不是第一重要的，重要

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传递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并以之影响公众。当年《苏报》在拒俄运动中曾经

揭载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轰动

一时，清政府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言之凿凿地宣称密谕系“从江督署借抄得来”，后

来章士钊终于承认了捏造的事实，并称：“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

极。”这无疑是严重逾越新闻媒体底线的行为，可是在目的正义的眩惑下，却少人过问。 

平实记录芸芸大众生活，默默推动社会变革的《申报》被讥为“落伍”，张扬特殊群体的价

值取向，甚至不惜以造假来操纵舆论的《苏报》成为“进步”的标志，这与新闻业在近代中国渐

渐发达以来，国人对新闻功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关：偏重新闻鼓动的一面，却相对忽视了新闻

隶属于传播学的更重要的一面，即传播事实真相。 

《申报》的被贬低并不止是一家报馆的荣誉问题。如所周知，中国现代报史上，此后坚持《申

报》道路的，只有《大公报》等寥寥几家而已。 

 

【编后记】 

自 1949 年建国以来，我国理论和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当时教育界、学

术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完成一个从“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

世界观”过渡的思想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必须按照

“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立场来重新做出评价。首先确定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在“革

命立场”确定后，就依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

的“二元观”来进行评述和批判。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非敌即友”的二元思维中，历史上原本非

常复杂的事件和非常复杂的人物都被“脸谱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样的思维

定式不仅是过于简单和机械了，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解读与真实情况相比存在许多

严重的扭曲和谬误。 

《南风窗》2010 年第 11 期刊登的黄波撰写的“重审‘苏报案’”一文，在这个问题上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供思考的案例。在清朝末年山河破碎飘摇、人民颠沛流离之时，对国家和

民族有良知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清朝政府和它的许多官吏是腐朽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卖国的，它的保守和无知使

中国丧失了政治改革的许多机会，给中国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清末革命党对清朝政府的许多

指责是完全成立的。但是，激进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则是一个不顾中华几千

年“有教无类”的文明传统和延续几十个朝代延续不断统一国家的历史的狭隘种族主义口号，是

宣扬大汉族主义和鼓吹种族清洗的口号，是势必带来国家分裂、民众涂炭的口号。我们不能够因

为反对清朝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丧权辱国，就主张把中华各族统一的国家肢解并公然号召

对汉人以外的其他族群的民众进行驱赶和屠杀。 

章太炎和邹容是我们从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就读到的两位著名的反清人士和爱国者，他们反清

确是不假，但是他们言论著述中的狭隘种族主义却通常为人们所忽视。如在《革命军》中邹容提

出：“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鼓吹要“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

报仇”，“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这种赤裸裸鼓吹种族仇杀、国家分裂的狭隘民族主义难道

需要肯定吗？我们对这些“革命者”的评价难道就不需要重新思考吗？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审

‘苏报案’”一文确实是一篇引发我们深思的好文章。 

                                                                       （马戎） 


